附件1
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
	项号
	服务名称
	数量
	单位
	服务内容要求

	1
	2023年度全区高速公路涉路施工重大事项技术方案咨询服务采购
	1
	项
	一、项目名称
2023年度全区高速公路涉路施工重大事项技术方案咨询服务采购
二、服务范围
（一）出具全区高速公路涉路施工活动技术审查意见
经初步测算，全区每年高速公路重大涉路施工活动约100次（单次可能包含几个涉路项目），重大涉路施工活动行政审批材料技术审查包含以下内容：
1.申请人资格符合性审查；
2.设计、施工、评价单位资质合规性审查；
3.申请材料完整性审查；
4.涉路工程项目合规性审查；
5.设计施工方案、交通组织方案、应急方 案及涉路施工质量与安全技术评价报告审查；
6.提出审查结论。
（二）复核全区高速公路涉路施工活动的申请材料是否满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标准要求，并提出复核结论。
三、人员配备
项目负责人1人，具有道路或桥隧或交通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，作为高速公路涉路施工活动技术审查负责人；项目组成员至少4人，均具有道路或桥隧或交通工程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；其中1人作为灵活机动人员，在招标人处设立办公室，根据工作需要与招标人合署办公。



二、商务要求：
	成果交付和地点
	★1、合同签订期：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★2、成果交付时间：出具广西高速公路涉路施工活动技术审查意见须在每次接到任务后3个工作日内交付；出具复核意见须在每次接到任务后3个工作日内交付。
★3、本项目服务期限：一年。
★4、质量要求：涉路施工审查技术报告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，同时符合《公路涉路施工活动技术评价规范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的要求。
★5、售后服务要求：1）处理问题响应时间：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，确保有专人积极处理。2）其他：根据采购人提出的意见相应修改完善方案内容。
★6、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，包括：
1）服务的价格；
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3）收集相关数据费用；
4）培训、技术支持、售后服务及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调整服务方案等费用；
5）办公、通讯、交通等办公生活相关费用；
6）竞谈报价除包含上述费用外还包含竞谈、与本项目相关必要的其他一切费用，供应商自行考虑风险。

	付款方式
	本项目无预付款，2023年8月30日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0%；剩余的20%在2023年11月30日前支付完毕。 
成交供应商需按结算总额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。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。如成交供应商开具虚假、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、提供发票的，成交供应商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向采购人支付票面总价10%的违约金。

	其他
	竞标人须根据服务内容在响应文件中提交相应实施方案，拟定完成各阶段工作进度的保证措施和时间，确保各阶段、各项工作按计划进度完成。



